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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告临清 12 家网吧侵权
称网吧未经授权安装游戏，要求每家赔 1 万元

本报聊城 8 月 7 日讯 (记
者 刘铭 实习生 胡文娟 )

“收到法院传票，还不知是怎
么回事，说是游戏侵权，只能出
庭了。”8 月 6 日，临清网吧业
主王静走出法庭后显得非常无
奈。

据介绍，同样被起诉的还
有临清另外 11 家网吧，起诉方
是游戏天堂电子科技(北京)有
限公司，理由均是网吧未经授
权安装原告享有著作权的游
戏，每家索赔 1 万元。

王静经营网吧已经五六年
了，4 月 20 日突然收到了聊城
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开庭传票，
案由是“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
权纠纷”。后来才知道，临清收
到传票的一共有 12 家网吧，他
们对自己成为被告感到疑惑。

原告是游戏天堂电子科技
(北京)有限公司，其在民事起

诉状中称，该公司依法获得游
戏《三国群英传 III 》在中国大
陆地区的著作权，其中包括但
不限于互联网下载、传播、各种
形式的使用；网吧(包括单机、
局域网等情形)的各种形式的
使用。

原告称，经调查发现，被告
未经其授权，在经营的网吧内安
装原告享有著作权的的游戏《三
国群英传 III》，并将该游戏作为
网吧经营活动的一个项目，该行
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游戏作品
著作权。为此，请求法院依法判
令被告立即停止侵权，并赔偿各
项经济损失 1 万元。

“接到传票我们只能出庭
了，没有其他办法，我们根本不
认同对方的起诉。”不少网吧业
主认为，该公司在取证一年半
甚至两年后再起诉，对网吧方
收集证据非常不利。8 月 6 日，

该案在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
庭，该游戏是否侵权成为双方
在庭上辩论的焦点。

庭审过程中，因原告起诉
书上所写地址与经营许可证复
印件地址不符，且未加盖 2012
年的年检章，当被告方要求原
告方出示公司经营许可证原件
等证件时，原告却无法提供，并
提出撤回证据。

原告委托代理人表示，因
律师事务所是通过北京一家中
介公司联系办理此案，无法直
接与原告公司取得联系，而近
几天又联系不上委托的中介公
司。“我打北京的公司电话没打
通，QQ 上留了言也没回复，本
来答应邮过来的复印件也没邮
到。”

经过近 4 个小时的辩论，
原告同意调解，但被告并不同
意，审判长宣布休庭择日宣判。

新闻延伸>>

东昌府阳谷也有网吧被起诉
据了解，遭遇起诉的不

光 是 临 清 的 网 吧 ， 东 昌 府
区、阳谷等地均有网吧遭游
戏天堂电子科技 (北京 )有限
公司起诉。而东昌府区多达
20 家网吧，其中一家网吧一

审后败诉，其他案件尚未开
庭。

据该被告案代理律师、
全国网吧维权第一人李远介
绍，今年已代理数十家网吧
的诉讼，原告都是游戏天堂

电子科技 (北京 )有限公司，
对于这家公司的真实性是有
疑问的。 8 月 7 日下午，记
者电话联系游戏天堂电子科
技 (北京 )有限公司，电话一
直无人接听。

是不是盗版游戏还存疑问
游戏天堂电子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状告多家网吧下载安
装其享有著作权的单机游戏，
认为侵犯了其复制发行权。提
出诉讼之前，该公司曾派出工
作人员伪装成普通消费者进入
各被告网吧，在网吧内对该游
戏进行截图存档，以证明网吧

确实下载安装此游戏。但并未
鉴定网吧安装的游戏是正版还
是盗版。

对此，李远认为：原告并未
对被告假定拥有的涉案游戏作
品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如果原
告认定被告所拥有的涉案游戏
作品系正版，那么“安装”即为

合法的，何来侵权之说？如系盗
版，则需要相关机构进行鉴定，
首先追究盗版者的侵权责任，
与被告何干？如果原告连被告
假定拥有的所谓侵权游戏作品
的正版或者盗版的性质都确定
不了，都没有合法有效的证据，
如何能认定被告侵权？

被告律师>>

网吧不该为盗版游戏埋单
本报记者 刘铭 实习生 胡文娟

临清多家网吧因下载安装一
单机游戏被告上法庭，有网吧业主
提出，如果一审输掉这场官司，他
们将向山东省高院提出上诉。那
么，到底网吧该不该为此游戏埋
单，存在不少争议。

付费下载网站才是侵权主体

在中国，很少有人花钱去买正
版游戏，一般都去游戏网站下载盗
版的，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在这
种情况下，谁该为盗版游戏埋单？
是提供下载盗版游戏服务的网站，
还是下载安装并运行游戏的个人
或网吧？

李远表示，侵犯信息网络传播
权的行为通常是指提供付费游戏

下载的网站，网吧是上网服务营业
场所不是网站，不提供任何游戏的
下载服务。原告到网吧里为涉案游
戏作品维权，可以说是找错了对
象，因为打开搜索引擎，在网上可
以找到 200 多万个可以下载该单
机游戏的网站，这些网站才是真正
侵犯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为什么不
去找这些网站维权？

消费者玩啥游戏和网吧无关

原告游戏公司认为该游戏作
为网吧经营活动的一个项目，严重
侵犯了其享有的该游戏作品的著
作权。

对此，李远对这一指控进行反
驳。网吧是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

所，不是游戏厅，其经营项目只有
一个：上网服务。获利方式仅是按
时间收取上网费。不存在经营游戏
项目，更不存在从经营游戏中获
利。互联网条例也不允许网吧经营
非网络游戏即单机游戏。消费者进
入网吧后的所有活动，上网或者玩
游戏，都由消费者自行选择，经营
者无法也不可能去掌控。

诉讼书上清楚写着起诉缘由和索赔金额。 本报记者 刘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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